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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丝苗米产品标准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广东丝苗米产品的术语和定义、质量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验规

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条件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

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GB 1354 大米

GB 2715 粮食卫生标准

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

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

GB 5491 粮食、油料检验手扦样、分样法

GB/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、油料的色泽、气味、口味鉴定

GB/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、油料的杂质、不完善粒检验

GB/T 5496 粮食、油料检验 黄粒米及裂纹粒检验法

GB/T 5497 粮食、油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

GB/T 5502 粮油检验 米类加工精度检验

GB/T 5503 粮食、油料检验 碎米检验法

GB/T 5519 谷物和豆类 千粒重的测定

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

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

GB/T 17891-1999 优质稻谷

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

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[2005]年第

75 号）

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[2005]年第 78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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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 2004 年第 128 号

3 术语和定义

3.1 广东丝苗米产品 GDSMM

以认定的广东丝苗米品种生产的优质籼稻谷为主要原料，经加工精制而成并

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大米。

3.2 GB 1354 和 GB/T 17891-1999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4 质量要求

4.1 感官指标

广东丝苗米产品的感官指标见表 1。
表 1 感官指标

项目 要求

色泽 晶莹透明

气味 有香味

食味品质（分） ≥88

4.2 品种标准

广东丝苗米产品的品种指标见表 2。
表 2 品种标准

4.3 卫生指标

广东丝苗米产品应不含添加剂，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2715 规定。

性 状 标 准 备 注

谷粒千粒重(g) ≤21 千粒重太小，产量低，太大外观不能保证

糙米粒长(mm) ≥6.5 与国标中长粒型米的标准相同

糙米长宽比 ≥3.5 根据上述粒长与粒宽标准确定

垩白粒率（%） ≤20 与国标优质 2 级米标准相同

垩白度（%） ≤3 与国标优质 2 级米标准相同

胶稠度（mm） ≥60 与国标优质 2 级米标准相同

透明度 （级） ≤2 同部颁优质米 2 级标准

直连淀粉含量（%） 13-19 同部颁优质米 1-2 级标准

香 味 有

食 味 品尝分 ≥88 对照设置为 90 分

食味计 ≥CK 对照设置为 CK 分

其它 煮熟品质佳，伸长性好，饭粒不爆腰，软硬适中，口感幼滑，饭味浓。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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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净含量

应符合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

5 检验方法

5.1 感官指标

5.1.1 色泽、气味按 GB/T 5492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1.2食味品质按 GB/T 17891-1999 的规定执行。

5.2 加工质量指标

5.2.1 杂质、不完善粒按 GB/T 5494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2.2碎米按 GB/T 5503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2.3黄粒米按 GB/T 5496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2.4 加工精度按 GB/T 5502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 理化指标

5.3.1 粒型（长宽比）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2 长度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3 千粒重按 GB/ T551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4 胶稠度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5 直链淀粉含量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6 水分测定按 GB/T 5497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7 垩白粒率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8 垩白度按 GB/T 17891-1999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3.9 粗蛋白测定按 GB/T 2905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4 卫生指标

按照 GB 2715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5.5 净含量

按照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执行。

6 检验规则

6.1 抽样

按 GB 54491 的规定执行

6.2 检验分类

6.2.1 真实性检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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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授予“广东丝苗米”专用标志前，对产品进行真实性检验。以广东丝苗

米产品认定时提交的样品为对照，对产品外观、气味、垩白粒率、垩白度、食味

等主要指标进行检验。

6.2.2 型式检验

型式检验周期为每年一次。型式检验的项目包括感官指标、加工质量指标、

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。

6.3 判定规则

如真实性检验不合格，则不授予“广东丝苗米”专用标志。感官指标、加工

质量指标、理化指标中有不合格项目时，可以从同批产品中加倍随机抽样进行复

检查，复检后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，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或该型式检验不合格。

7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7.1 标志

7.1.1 通过认定广东丝苗米产品，可在该款产品外包装上使用“广东丝苗米”专

用标志。

7.1.2 销售所用包装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至少应标注以下内

容：

a) 产品名称、产品标准号

b) 公司名称、公司地址、公司联系方式；

c) “广东丝苗米”字样和授权有效期；

d) 生产日期、保质期；

e) 注意事项及食用方法说明、净含量；

f) 食品质量安全“SC”标志及编号。

7.2 包装

7.2.1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食品包装卫生和环境保护等规定的要求；包装应坚固、

清洁、干燥，采用无毒、无异味的真空包装袋；包装封口应牢固，以防撒漏。

7.2.2包装袋表面图案和文字的印刷应清晰端正、牢固。

7.3 运输

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7.4 贮存

7.4.1 贮存仓库应恒温，温度≤14℃，满足通风、干燥、清洁的要求，严禁与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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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、有异（气）味、潮湿、易生虫、易污染的物品混存、混放。

7.4.2 存放处地面应设铺垫物，大米堆放应离墙、离地 0.2 m 以上，并应根据品

种分别堆放。在以上贮存条件下，产品保质期不应低于 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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